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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金金缴缴了了66年年，，房房子子却却被被卖卖给给他他人人
中润华侨城称可协商退还定金；律师：签协议时应约定履约时间节点

6年前就缴了购房定金，
今年才知道房子已经卖给了
别人，这让市民赵女士烦恼
不已。“我和三个朋友每人缴
了5000元购房定金，还签了定
金合同，但房子卖时却没跟
我们说，现在定金也不退还
我们。”赵女士说。

本报记者 唐菁

购房者：看中商铺缴定金，今年才知房子已卖

赵女士称，2009年，她
与三个朋友一起看中了中
润华侨城的沿街商铺房，
每人缴纳了5000元定金，订
购了四套房子。当时，销售
人员对赵女士说，5000元定
金购房时可顶1万元房款，
购房时享受价格优惠5%，
还能优先选择户型。赵女
士说，他们当时签订了定
金合同，并将这些条款写

进了合同中。
“但当时签订的合同

并没有在我们手上，我们
只拿了收据，销售人员以
要交给总部盖章为由，现
场没有把合同给我们，我
们也同意了。”赵女士说，后
来有的朋友出国了，有的
忙于工作，合同的事就搁
下了，没再过问，直到今年4

月份时才得知预订的房子

已经卖出去了。
“当时我们都留了电

话和住址，我们认为他们
会通知我们。”赵女士说，可
是预订的房子隔了好几年
才开始盖，什么时候盖完，
什么时候开始销售，这些
都不清楚，这6年来他们都
没接到楼盘的电话，直到
今年才知道，预订的房子
已经被卖出去了。

销售方：早就过了购房期限，房子不会留这么久

今年5月份，赵女士和
朋友们得知预订的房子被
卖了后，认为是销售方违
约，希望他们退还定金并
偿还一定的违约金。但销
售方以时隔太久不清楚情
况为由，拒绝了赵女士的
要求。“销售方说6年来，人
员变动很大，当时了解情

况的已经不在职了，相关
的材料可能总部了解，他
们并不掌握。”赵女士无奈
地说。

16日，中润华侨城销
售经理李先生表示，他们
并未与购房者签订定金
合同，而且时隔6年，他们
也没来买房子，早就过了

期限了，销售方当然不会
为他们把房子留这么久。

“我们曾经给他们发过
函，但是他们一直没联系
我们买房。”李先生说，可
以和总部协调退还他们
的定金，但是他们如果有
其他要求，只能走法律渠
道了。

对于赵女士及其朋
友与中润华侨城的纠纷，
山东前方律师事务所律
师房艳春说，定金是一种
合同履行的担保，根据我
国民法通则和《担保法》
规定，签订合同当事人一
方可以向另一方给付定

金作为履行合同的担保。
如果购房者交了定金之
后改变主意决定不买，开
发商有权以购房者违约
为由不退定金，如果开发
商将房屋卖给他人，应当
向购房者双倍返还定金。

“当时的定金合同是

分清责任的关键，可以证
实当时购房者和开发商
约定的相关条款。”房艳
春说。

房艳春提醒市民，签
订协议要注意协议约定
的履行时间节点，依约履
行，协议也要保留好。

定金合同是分清责任的关键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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